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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年

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
總
計類

別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校
訂
必
修

中文閱讀與思考 2 2 AI思維與應用 2 2 博雅通識（三） 2 2

 
28
學
分

職涯與職能發展 2 2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2 2 博雅通識（四） 2 2

體育（一） 2 2 博雅通識（一） 2 2

英文（一） 2 2 博雅通識（二） 2 2

體育（二） 2 2 職場英文 2 2

英文（二） 2 2

中文應用書寫表達 2 2

小   計 8 8 6 6 小   計 6 6 4 4 小   計 2 2 2 2 小   計

院
訂
必
修

繪畫 3 3 創意思考與企畫 2 2
 9
學
分

專業講座 2 2 專業英文 2 2

小   計 3 3 2 2 小   計 小   計 2 2 2 2 小   計

系
訂
必
修

影像與設計 2 2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2 2 品牌整合設計(一) 3 3 專題行政管理(一) 1 1

 
57
學
分

數位內容設計(一) 2 2 編輯設計 3 3 包裝設計 3 3 專題設計（二） 3 3

視覺傳達設計(一) 3 3 視覺識別設計 3 3 包裝設計實務 3 3 專題行政管理(二) 1 1

進階繪畫 2 2 專案設計(一) 2 2 品牌整合設計(二) 3 3 專題設計(三) 3 3

數位內容設計(二) 2 2 廣告視覺表現 2 2 專題設計（一） 2 2

文字造形設計 2 2 文化創意設計 2 2

視覺傳達設計(二) 3 3 印刷實務與書籍裝幀 3 3

專案設計(二) 2 2

小   計 7 7 9 9 小   計 10 10 9 9 小   計 6 6 8 8 小   計 4 4 4 4

專
業
選
修

東西方設計概論 2 2 商業攝影（一） 2 2 AI與網頁設計 2 2 作品集 2 2

專
業
選
修
至
少
應
修
34
學
分

色彩計畫與應用 2 2 網版印刷 2 2 國際見習 2 2 展演規劃 2 2

證照輔導(一) 2 2 創意繪畫 2 2 資訊視覺化設計 2 2 3D立體造形設計 2 2

影像創作 2 2 故事與腳本創作 2 2 社會設計概論 2 2 智慧財產權 2 2

設計與新媒體科技應用 1 1 插畫與繪本創作(一) 2 2 展示規劃與設計 2 2 電腦音樂製作 2 2

證照輔導(二) 2 2 進階數位繪圖 2 2 海報設計 2 2

當代設計思潮 2 2 品牌行銷與策略 2 2 數位出版設計 2 2

AI多媒體生成與實務應用 2 2 動態視覺設計(一) 2 2

應用繪畫 2 2 複合媒材與創作 2 2

數位繪圖與應用 2 2 實習 2 2

商業攝影（二） 2 2 行動媒體視覺設計 2 2

生成式AI與影音創作 2 2 數位出版實務 2 2

版印與複製 2 2 創意思考與設計方法 2 2

品牌創意文案 2 2 複合媒材與設計應用 2 2

廣告影片 2 2 使用者介面設計 2 2

插畫與繪本創作(二) 2 2 動態視覺設計(二) 2 2

包裝結構與材質應用 2 2 社會設計實務 2 2

展示設計與實務 2 2

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

小   計 6 6 7 7 小   計 16 16 18 18 小   計 18 18 18 18 小   計 6 6 4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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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年

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
總
計類

別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共
同
選
修

全民國防教育（一） 2 2

全民國防教育（二） 2 2

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

小   計 小   計 2 2 2 2 小   計 小   計

總 計 24 24 24 24 總 計 34 34 33 33 總 計 28 28 30 30 總 計 10 10 8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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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事項

一、 畢業學分數128學分，包含校訂必修28學分、院訂必修9學分、系訂必修57學分及專業選修34學分。

二、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：一至三年級每學期為16-25 學分；四年級每學期為9-25 學分，詳細規定依本校學則辦理。

三、 依據本校「學生中文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、「學生英語文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、「學生資訊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及「學生健康體適能檢核實施要點
」，學生須通過中文能力、英語文能力、資訊能力及健康體適能等基本能力檢核，始得畢業。

四、 學生須通過本系「專業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規定之檢核標準，始得畢業。學生經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核實施要點檢核通過，所取得之證照為本系認
列之職場基礎資訊應用證照。

五、 學生得至外系選修本系未開設之課程，修習及格之學分經系審核，至多得採計8學分為上限（含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學分）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。學
生亦得至外校修習本系未開設課程，惟以1門科目為限；修得之學分須併入外系選修學分計算，至外校修習悉依本校「校際選課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六、 本系選修課程名稱註有(一)、(二)者之連貫課程，先修科目(一)未修者，不得選修相關後續科目(二)。

七、 參加國防部預備軍官訓練團(ROTC)學生，其完成寒暑訓且取得證明者，得申請抵免本系各實習科目與學分，最多以10學分為上限。申請抵免全學期
實習者，於實施全學期實習之當學期，須完成註冊並另行選課修習至少一門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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